[image: image1.png]N £
*m

T




苏　州　大　学 
苏大国资〔2019〕9号

关于印发《苏州大学固定资产使用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苏州大学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实施细则》业经学校2019年第16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苏州大学         
2019年6月13日    
苏州大学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工作，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和完整，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根据《苏州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固定资产使用主要指固定资产的自用、出租、出借等行为。

第三条　固定资产使用遵循权属清晰、安全完整、风险控制、注重绩效的原则。
第二章    自用管理

第四条　固定资产自用是指固定资产的购置、登记、使用、维护保管、调拨、调剂、清查盘点、处置、共享共用等行为。

第五条　固定资产购置

各单位应根据批准的固定资产购置预算，按照申购、审批、招标、合同订立、验收、付款等规定流程购置资产，不得超标准、超预算购置。

第六条　固定资产登记按照学校固定资产登记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固定资产使用

（一）固定资产的使用应首先保证学校正常运转和教学科研任务的需要。

（二）资产使用单位要制定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对于大型仪器设备，资产使用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技术指导和安全工作，对使用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培训。

（三）固定资产使用人要遵守学校有关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固定资产操作规程，确保正确操作和安全使用。
（四）资产归口管理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固定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制定相关标准，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创新工作方法，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五）各单位保管的固定资产原则上在学校范围内使用，确因工作需要在校外使用的，需报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备案；属于大型仪器设备的，经使用单位同意后，报实验材料与设备管理中心审批，报国有资产管理处（以下简称国资处）备案。

第八条　固定资产保管和维护

（一）按照“谁保管、谁负责”的原则，固定资产实行保管人负责制。

（二）保管人要自觉爱护国家财产，经常检查并改善固定资产使用状况，做好使用和维护记录，保证固定资产安全和完整。

（三）因岗位变动、退休、离职等原因引起保管人变更的，需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资产管理员负责本单位固定资产交接工作，并在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更新保管人等基础信息，确保固定资产帐实相符。

（四）使用单位和归口管理部门要制定固定资产维护保养制度，对大型仪器设备定期监测，确保精度和性能完好；后勤管理处应对房屋构筑物等进行定期勘查、鉴定、修缮，确保使用安全。

（五）固定资产发生故障或损坏时，使用单位要及时组织修复，维修情况报归口管理部门备案。造成责任事故的，按照固定资产损失赔偿管理办法进行赔偿，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第九条　固定资产调拨和调剂

（一）对长期闲置或低效运转的固定资产，国有资产管理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拨，调剂使用。

（二）因校内机构撤销、分立、合并，固定资产需要整体划转的，须在资产清查盘点的基础上完成调拨。

（三）保管人因校内跨部门调动，需将固定资产带到新单位继续使用的，在原单位同意后，可办理固定资产调拨手续。

（四）财务处根据国资处提供的资产调拨单办理相关账务处理。

第十条　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和处置，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共享共用。

资产归口管理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固定资产共享共用管理制度，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创新工作方法，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学校鼓励大型仪器设备在满足校内教学科研和技术开发活动需要的前提下，对社会开放共享，提供有偿服务。

第三章    出租出借管理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出租指学校在保证履行完成教育事业任务的前提下，经批准以有偿方式将占有使用的固定资产让渡给公民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使用的行为。

固定资产出借是指学校在保证履行完成教育事业任务的前提下，经批准将占有使用的固定资产无偿让渡给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使用的行为。

第十三条　用于维持和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开展教学科研任务的各类固定资产原则上不得用于出租、出借。

第十四条　学校严格控制国有资产出租出借行为，未经学校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将所保管固定资产私自对外出租出借；不得以无偿方式将固定资产出借给公民个人、行政事业单位之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使用。

第十五条　出租出借审批权限如下：

（一）拟出租出借资产（房产、设备等）整体原值在300万元以下或拟出租房产的整体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以下简称授权管理资产），由学校审批同意后，报省教育厅备案；未授权管理资产的出租出借，由学校审批同意后，报省教育厅审批。

（二）不改变固定资产原有使用功能的季节性、临时性出租出借（不超过三个月），由资产使用单位提出申请，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审核，报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资办）审批。
第十六条　固定资产出租出借一般程序

（一）申请

固定资产的出租出借一般由资产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向国资办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1、出租、出借事项的申请书；

2、拟出租、出借固定资产清单；

3、固定资产出租出借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涉及大型仪器设备、整体房屋及构筑物、土地、部门整体资产对外出租或托管（承包）经营等重大资产对外出租的，归口管理部门须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论证）；

4、其他有关资料。

（二）审核

国资办对拟出租出借固定资产的权属证明、价值证明、资产状态等进行核查，并对出租出借申请的必要性、论证报告的规范性、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

（3） 审批和公示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出租出借事项进行审批；涉及“三重一大”事项的，按规定报学校党委常委会审批。

拟出租出借固定资产须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未授权管理的房产和设备出租出借，还须报省教育厅审批。
（4） 招标

拟出租固定资产采取公开招投标、谈判等方式确定出租价格和承租方。

（5） 签订合同

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牵头与承租方或借用方签订出租出借合同，并按学校合同管理的有关要求报国资办备案。房产租赁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其他资产租赁期最长不得超过3年。

（6） 备案

国资处在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及时记录固定资产出租出借事项，定期将资产出租出借情况报省教育厅备案。

第十七条　经批准同意出租的固定资产，一般由资产归口管理部门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并按规定向省教育厅进行评估备案。出租资产的评估工作也可按实际情况在调研和论证阶段进行。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固定资产，不得出租、出借：

（一）已被依法查封、冻结的；

（二）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

（三）权属不清或产权有争议的；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第十九条　固定资产出租收益，纳入学校财务统一核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涉密固定资产的使用管理按照学校有关保密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国资办负责解释。原《苏州大学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苏大国资〔2014〕10号）同时废止。

抄送：各党委、党工委，校党委各部门，工会、团委。
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6月19日印发





















- 2 -
- 1 -　

